


「108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工程」基本設計報告書審查會議紀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地  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出  席：如附簽到表 

主  席：邱代理局長俊龍                      記錄：何柏仕 

壹、 報告事項：略 

貳、 討論事項： 

與會各單位（人員）意見 

一. 王立人委員 

1. 水環境之營造的重點，主要是民眾參與及生態性，因此

下列的情形需回應 

(1) 民眾的反映意見必須回應，尤其是客家文物館的設

施改善與美濃湖的結合。 

(2) 生態性須先說明美濃湖的生態性、生態的核心區與

緩衝區的劃分及規劃之影響，在施工時之衝擊性評

估，甚至於如何豐富或結合之生態區塊，是未來設

計的重點與經費。 

2. 美濃湖的水環境改善應把美濃湖的公私有土地範圍標

示，並藉此檢討計畫規劃的可行性。 

3. 美濃湖的規劃設計資料，應予以補充，例如地區的暴雨

或近年的紀錄、地下水位、生態敏感區、水雉的標竿指

標與相關資訊的彙整。 

4. 民眾的參與除了建設規劃需求及溝通外，更重要是否能

引導民眾介入未來的管理營運，因此相對應的管理維護

設施在規劃設計之初即需納入考量。 

5. 建議現有規劃之觀湖平台 4、5取消，2、3之平台與步

道之形式簡化，尤其是 3之平台過於複雜，只要單純的

線型即可，如有多餘的預算可以改善水岸的植栽環境，



包括挺水之浮水植物，南向入口與民宅環境的結合，尤

其是入口與道路的緩衝。 

二. 翁義聰委員 

1. 請補充公私有地的位置，大、小灣的面積及預估水域面

積。 

2. 引用他人著作及圖片，請註明出處。 

3. 環湖步道太接近⑥、⑦的水雉復育區。 

4. 菱角金龍蟲防治，沒必要防治，菱角嫩芽及金龍蟲都是

水雉食物之一。 

5. 大萍、布袋蓮是外來種，可飄浮的浮葉植物。 

6. 落羽松等外來種，進行水環境時可順便移除。 

7. 高美濕地的步道平台是「生態」上的錯誤。 

8. 平台旁不要堆塊石。 

9. 水雉在民國 83年就有。 

10. 請補充近幾十年的雨量分析。 

11. 建議取消②、④、⑤平台等。 

12. 大灣的水雉每二、三年有一次繁殖成功即可。 

13. 種苗池建議兼具水生植物的功能。 

14. 周邊公有地建議納入水雉復育棲地系列，尤其是鄰接小

灣旁的幾塊公有地。 

三. 謝杉舟委員 

1. 本計畫緣自「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宜針對美濃湖之水

環境與生態保育加強規劃設計，減少人工設施之干擾。 

2. 大灣地區防洪排水及灌溉用水設施，與水雉棲地造成衝

突，滯洪沉沙設施需經常性清淤，是否會破壞棲地之完

整性？ 

3. 觀景平台延伸至湖中易造成遊客危險，本基地水環境與

高美濕地灘地平台之水位差不同，請再評估。 

4. 小灣地區與私人水雉復育區宜整體規劃，建議不宜再增



設步道造成棲地分割。 

5. 水生植物種苗區宜選擇區外設置，以免造成水雉棲地轉

移。 

6. 水雉復育區設置純生態調查數年後達穩定後，再考量生

態旅遊之規劃。 

四. 美濃愛鄉協進會 

1. 本案新設太多平台，設置之後會有很多維護管理問題，

其實無法負荷維護管理之人力，應考量既有的平台該如

何修繕維護，新設如此多平台沒有這麼必要。 

2. 現在已經成功復育私人水雉區其實提供地方很重要的 

公共性，提供國中小、外來遊客、在地居民，對於環境

教育、觀光亮點提升、在地認同皆有很大的影響。對於

此案本會支持水雉棲地營造部分，而非景觀平台，若沒

有成功營造，我們會做公共發聲的動作。 

3. 建議思考美濃湖具備營造特色，如石龍尾、異葉石龍尾

等水生植物復育，使地方看到農村生態系復育的希望。 

4. 美濃客家文物館沿羌仔寮旁步道到美濃湖這一段的景

觀狀況非常不佳，美感也嚴重不足，應盡快改善。廣德

里至羌仔寮溪沿途景觀也可考量改善，做出鄉親所需要

地所期待的改造。 

五. 高雄市野鳥學會 

1. 美濃湖北側大灣的面積與美濃湖比例約占 1.8%，這 1.8%

填方可能透過水位調控即可，大灣填方的話，在整體地

滯洪量占不到 2%。 

2. 應再與水利局溝通，往水雉棲地復育的方向去努力，水

雉棲地所需填方可利用美濃湖淤積土方，並採挖填土方

平衡。 

3. 基本維護管理設施有存在必要，以利維護管理，如倉

庫、維護管理站、鳥屋等需考量設計。尤其種苗地須有



工作站。 

4. 可以思考步道如何盡量降低對生物的影響，如賞鳥步

道、森林隧道、賞鳥牆等，讓人不影響兩邊的動物。 

六. 美濃八色鳥協會 

1. 希望可以有其他水鳥、水雉、水生植物等整體的生態為

考量，不過本案仍然以水雉為主要明星物種的話，北邊

的種苗池就是一個很有機會的地方，並且用生態維護的

方式去經營。 

2. 美濃湖北側大灣如果填方的問題不容易取得共識話，有

沒有可能以局部填土的方式。 

3. 釣魚人不斷揮甩釣魚竿行為對於水雉棲息干擾性大，建

議設置禁止釣魚告示牌。 

七. 中圳社區發展協會 

1. 我們居民對於西側部份比較希望有改善。 

八.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1. 地方說明會時觀光局務必跟里長、地方民眾做充分溝

通。 

九. 交通部觀光局（書面意見） 

1. 圖 3-4頁，本局補助案件，不補助雕塑型入口意象，請

另設計單純的入口意象。 

2. 圖 3-5頁，親水平台臨水設置，未考量南部氣候炎熱，

無遮蔭的情況下，遊客不會去使用，形同虛設，請覓湖

岸周邊有綠蔭之處設置，並應請注意遊客不慎落水之因

應處理方式，如降低該水域之水深，設置救生圈。 

3. 可賞鳥地點，建議設置綠蔭隧道及窺視孔，以避免干擾。 

十.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書面意見） 

1. 美濃客家文物館旁停車場，每逢假日停車空間嚴重不

足，迫使許多遊客車輛必須停至路旁，實無多餘土地空

間可建公廁。 



2. 美濃客家文物館館內已設有公共廁所，提供民眾使用，

無須在戶外停車場再建公廁。 

參、 結論： 

一. 本工程美濃湖東岸新設2座觀景平台及南岸新設1座觀景平

台（如附全區平面配置圖示之觀湖平台 2、4、5）取消。 

二. 美濃湖羌仔寮出水口兩側水雉棲地（大灣、小灣）營造，以

挖除美濃湖淤積土方進行水雉棲地回填為原則進行設計和

經費估算，並與市府水利局協調取得共識。 

三. 以保護生態的立場設計美濃湖羌仔寮出水口兩側水雉棲地

（大灣、小灣）及私人水雉棲地周邊道路，使遊客對水雉棲

地復育干擾降低。 

四. 將美濃客家文物館沿羌仔寮旁步道連接至美濃湖，另將附近

既有道路設計成為一供團客旅遊小迴圈路線。 

五. 美濃湖西岸新設一座觀景平台納入設計。 

六. 美濃湖南岸特色入口意象地景區，請設計單位以融入美濃湖

地景為原則設計。 

七. 美濃湖東岸既有平台整建設計，請整合旁邊新設平台質感，

並以簡單設計和方便管理為原則。 

八. 美濃湖北岸市府工務局管理土地設置「種苗區」，請主辦科

協調市府工務局取得管理權。 

九. 美濃湖水雉棲地日後維護管理所需設施納入設計內，「種苗

區」和「水雉棲地」後續維護管理由地方社團接管為原則。 

十. 請設計單位依與會單位（人員）意見和結論研擬解決對策，

並製作意見回覆表和修正基本設計預算書圖送本局憑辦。 

 

肆、 指示事項：無 

伍、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 11時 0分。 



 

 

 

 

 

 

 

 

 

 

 

 

 

 

 

 

 






